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汉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春锋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85,781,057.64 168,886,237.46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957,793.15 10,805,011.67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703,231.75 10,933,637.63 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391,152.74 -53,602,687.18 82.4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3.20% -1.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957,842,176.44 960,741,956.9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31,830,175.26 720,872,382.11 1.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01,892.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93,361.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8,165.81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0,389.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0,868.78

合计

-745,438.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07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燕塘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97% 64,465,743 64,465,743

广东省粤垦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18,401,011 18,401,011

广东中科白云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34% 11,552,200 11,552,200

广东省湛江农垦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5.03% 7,916,846 7,916,846

广州长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5% 4,330,600 4,330,60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国有法人

2.50% 3,935,000 3,935,000

广东中远轻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4% 3,840,900 3,840,900

质押

3,840,900

广东中科招商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607,700 607,70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

安进

13

期壹心

1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5% 543,300 0

黄宣 境内自然人

0.31% 486,160 486,160

谢立民 境内自然人

0.31% 486,160 486,16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安进

13

期壹心

1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43,3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3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同信吉

祥宝

3

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00,673

人民币普通股

300,673

韦笑

2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时

代信托

·【

润禾

11

号

】

证券投资资

金信托计划

2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

金云花

221,459

人民币普通股

221,459

邓素莲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潘仕峰

219,628

人民币普通股

219,628

田民牛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罗志强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刘伟

1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湛江农垦集

团公司为关联方

，

均为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之下属企业

。

2

、

广东

中科白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为管理运作其所有创业投资资产

，

双方为一致行动人

。

3

、

除前

10

名普通股

东外

，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30.5%，主要原因是公司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合计10,000万元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生产经营预付的主要原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万元，主要原因是

公司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合计10,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3、预付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22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预付的主要材料

（原奶及奶粉）款项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381.3%，主要原因是公司募集资金暂未使用，存入定期银行账户，

应收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144.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直营店、办事处押金增

加以及业务人员开展业务活动借支备用金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257.7%，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湛江燕塘澳新牧业有限公司牛棚

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开展所致。

7、短期借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46.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归还了3,000万元贷款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34.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放了去年年底计提的年

终奖金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1、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长47.65%，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及进项税金减

少，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长168.71%，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一年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3、营业外收入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长71.80%，主要原因是本期结转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支出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长239.11%，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对外捐赠以及公司牧场淘汰

奶牛增加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38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控股子公司湛江燕塘澳新牧业有

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1、收到的与其他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长598.50%，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到

政府补助、银行存款利息以及保险公司财产理赔增加所致。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651.48%，主要原

因是本期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处理淘汰奶牛的收入增加所致。

3、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50%，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贷款增加所致。

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169.6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公司

上市律师费及咨询费等。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成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935万

股。 公司于2015年1月28日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8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5,

735万元。

2、2015年1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51,023,335.2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5年1月30日，公司将募集资金5,102.33万元转入公司结算账户

3、2015年3月3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流动性

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燕隆乳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燕隆乳业” ）在报告期

内分别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签订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交

易协议》，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其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万元，燕

隆乳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600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5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

2015

年

01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15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1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1

）

自发行人股 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 （

2

）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履行中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2

、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

本公司所

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

向

；

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将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

并按

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3

、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

在发行人上市后

三年内

，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

（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导致发行

人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

相应进行调整

），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

本公

司将采取增持公司股票或其他证券监管部门

认可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

在每一个自然年

度

，

本公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仅

限一次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履行中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4

、

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 （

1

）

如发

行人的招股说明书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在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的方案之日起五日内

，

本公司将启动

回购方案

，

购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本公司公

开发售的股份以及已转让的原限售股

，

回购价

格以中国证监会就此对发行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生效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

易均价为准

。 （

2

）

如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有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5

、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除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目前没有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 （

2

）

本单位承诺

，

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

独资

、

合资

、

合作

、

合伙或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

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

实际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 （

3

）

如果本单位及本

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从

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所

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实际性竞

争

，

则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发行人

，

并保证将该

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 （

4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如违反上

述声明

、

承诺与保证

，

本单位愿向发行人承担

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 （

5

）

本公司不会利用股

东的地位

，

占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

本

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力减少与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回避的任

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

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

理价格确定

，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省粤垦投

资有限公司

1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履行中

广东省粤垦投

资有限公司

2

、

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

1

）

减持数量

：

本公司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合计减

持比例最高为其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

的股份总额的

100%

。 （

2

）

减持价格

：

本公司所持

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

之日发行人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

，

发行价

格应相应调整

。 （

3

）

减持条件

：

本公司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将在满足

发行人股价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且公

司运营正常

、

减持对公司二级市场不构成重大

干扰

、

不影响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控制权的条

件下进行减持

。 （

4

）

减持方式

：

本公司将在公告

的减持期限内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国有

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

许的如大宗交易

、

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

持

。 （

5

）

信息披露

：

在锁定期满后

，

本公司如确

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

2014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省粤垦投

资有限公司

3

、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除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目前没有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 （

2

）

本单位承诺

，

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

独资

、

合资

、

合作

、

合伙或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

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

实际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 （

3

）

如果本单位及本

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从

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所

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实际性竞

争

，

则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发行人

，

并保证将该

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 （

4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如违反上

述声明

、

承诺与保证

，

本单位愿向发行人承担

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省湛江农

垦集团公司

1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履行中

广东省湛江农

垦集团公司

2

、

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

1

）

减持数量

：

本公司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合计减

持比例最高为其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

的股份总额的

100%

。 （

2

）

减持价格

：

本公司所持

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

之日发行人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

，

发行价

格应相应调整

。 （

3

）

减持条件

：

本公司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将在满足

发行人股价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且公

司运营正常

、

减持对公司二级市场不构成重大

干扰

、

不影响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控制权的条

件下进行减持

。 （

4

）

减持方式

：

本公司将在公告

的减持期限内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国有

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

许的如大宗交易

、

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

持

。 （

5

）

信息披露

：

在锁定期满后

，

本公司如确

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

2014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省湛江农

垦集团公司

3

、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除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目前没有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 （

2

）

本单位承诺

，

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

独资

、

合资

、

合作

、

合伙或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

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

实际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 （

3

）

如果本单位及本

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从

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所

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实际性竞

争

，

则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发行人

，

并保证将该

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 （

4

）

本单位及本单位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如违反上

述声明

、

承诺与保证

，

本单位愿向发行人承担

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中科白云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自广东燕塘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5

日

履行中

广东中科白云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

、

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

自上述锁定期满之日

起二十四个月内

，

本公司可因自身的经营或投

资需求

，

可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

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适当转让部分发

行人股票

。

自上述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内

，

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比例最高可至

本公司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份总

额的

100%

。

本公司在上述期限内减持股份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以转让日为基准经前复权计

算的发行价格

。

在本公司拟转让所持发行人股

票时

，

本公司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

人公告减持意向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燕塘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

一

、

本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

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

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

行调整

），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

本公司将采

取回购公司股票或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

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

在每一个自然年度

，

本公

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仅限一次

。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

，

本公司将在

10

日内召开董事会

，

依法作出实施

回购股票的决议

，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

应的公告程序

。

本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出具之

日起

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

，

审议实施回购股票

的议案

，

本公司股东大会对实施回购股票作出

决议

，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

购股票的议案后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

、

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

。

在满足法定条件下

依照决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中所规

定的价格区间

、

期限实施回购

。

除非出现下列

情形

，

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6

个月内回购股票

，

且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4%

：

1

、

本公司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

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

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

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2

、

继续回购股票将导

致本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单次实施回购

股票完毕或终止后

，

本次回购的公司股票应在

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

，

并及时办

理公司减资程序

。

本公司将不为控股股东实施

增持本公司股票提供资金支持

。

对于未来新聘

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

级管理人员

，

本公司将在其作出承诺履行公司

发行上市时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

承诺要求后

，

方可聘任

。

若本公司制订的稳定

公司股价措施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票

，

如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在规定的期限

内未能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

则本公司将

自该等期限届满后对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

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扣留

，

直至其履行增持义

务

。

若本公司制订的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涉及在

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

如该等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履行稳定公司股价

的承诺

，

则本公司将自该等期限届满后将对其

从公司领取的收入予以扣留

，

直至其履行增持

义务

。

2014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燕塘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

如本公司的

招股说明书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在中国证监

会就此对本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

起三十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的方案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五日内启动回购方案

，

回购价格以中国

证监会就此对本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生效

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准

。

如本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的损失

。

2014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

广东燕塘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后分红回报规划和

2012-2014

年具体

分红计划

》：

1

、

燕塘乳业上市后的分红回报规

划

：

分红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

（

特别

是公众投资者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

。

利润

分配应当坚持现金分红为主原则

，

现金分红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

；

如无重大

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燕塘乳

业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现金分配比例

。

燕塘乳

业董事会负有提出现金分红提案的义务

，

对当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中未分配部分

，

董事会应

说明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

。

2

、

未来三年分红回

报具体计划

（

2012-2014

年

）：

燕塘乳业 在足额

预留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以后

，

每年向股

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的

15%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

，

燕塘乳业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

现金分配比例

。

燕塘乳业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

后

，

由燕塘乳业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

，

并交付

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

。

燕塘

乳业接受所有股东

（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

）、

独立

董事

、

监事对燕塘乳业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

2012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5.00%

至

2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4,326.73

至

4,944.8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12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品销售将持续增长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贵 州 黔 源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燕 塘 乳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开金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胜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玲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685,244,800.09 822,940,829.37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3,252,115.84 32,987,652.87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9,463,910.31 28,411,689.03 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368,396.28 -8,648,436.48

增加

138.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41 0.1231 0.8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41 0.1231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46%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7,031,265,962.24 7,394,352,980.86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96,692,223.91 2,363,440,108.07 1.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407,007.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329.98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83,132.20

合计

3,788,205.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2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商晓波 境内自然人

48.24% 129,280,000 96,960,000

质押

38,000,000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4.93% 40,000,000

宁波天堂硅谷

和慧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0% 11,000,000

万胜平 境内自然人

1.64% 4,400,000 3,300,000

邓滨锋 境内自然人

1.34% 3,600,000

商晓飞 境内自然人

1.34% 3,600,000

商晓红 境内自然人

1.34% 3,600,000 2,700,000

安徽鸿路创投

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7% 1,520,000

质押

1,520,000

商伯勋 境内自然人

0.37% 1,000,000

柴林 境内自然人

0.37% 1,000,000 5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邓烨芳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商晓波

3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20,000

宁波天堂硅谷和慧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邓滨锋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商晓飞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安徽鸿路创投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1,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

万胜平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商伯勋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商晓红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何的明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商晓波和邓烨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万胜平

、

商晓红

(

本公司控股

股东商晓波的姐姐

)

为公司董事

；

股东邓滨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邓烨芳的弟弟

、

股东商

晓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

、

商伯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父亲

，

安徽

鸿路创投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本公司高管持股企业

，

宁波天堂硅谷和慧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是公司战略顾问――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

合伙企业

，

柴林为已离任的公司高管

，

未知与其他

1

名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上市公

司主要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商晓波

、

邓烨芳及股东

商晓红

、

商晓飞

、

邓滨峰

、

商伯勋承诺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公司股票上市三十六个月后

，

在担任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的

25%

；

在离职后的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 量 占 其 所 持 有 公 司 股 票 总 数 的 比 例 不 超 过

50%

。

公司其他股东万胜平

、

柴林

、

何的明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股票上市十二个月后

，

在担

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的

25%

；

在离职后的半年

内

，

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

2011

年

01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上市公

司控股

股东

为避免与同业竞争和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商晓波

、

邓烨芳夫妇承诺

如下

：

1

、

目前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

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未拥有与股份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控股公司

、

联营公司

、

合营公司及其他

企业

，

将来也不会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

。

2

、

不会直接投资

、

收购与股份公司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企业和资产

，

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

供帮助

。

3

、

如果将来因任何原因引起本人与股份公

司发生同业竞争

，

本人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

放弃

此类同业竞争

。

2009

年

11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上市公

司

公司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2011

年

12

月

20

日

，

公

司就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资金安排承诺

如下

：

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

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及贷款提供担保和其他

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2012

年

01

月

06

日

2016

年

1

月

5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8,572.88

至

11,430.5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9,525.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正处于调整期

，

绿色建筑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

研发投入

比较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欣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524,194,595.09 121,973,274.46 32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0,476,909.50 -73,799,670.23 -1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7,167,693.65 -73,844,571.73 -13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8,458,317.13 24,842,792.51 2,107.7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98 -0.2417 -141.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98 -0.2417 -14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4.68%

同比增加

6.2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8,427,805,684.15 18,609,139,342.65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41,615,183.41 1,911,138,273.91 1.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15,353.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449,600.0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126,871.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3,128,865.94

合计

3,309,215.8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9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华电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13.58% 41,486,520 0

贵州乌江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20% 37,267,536 0

宁波宁电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5.00% 15,278,409 0

贵州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3% 14,134,560 0

国家开发投资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71% 8,266,146 0

大成价值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7% 8,146,45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大

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其他

1.28% 3,921,491 0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11% 3,400,000 0

曾永强 境内自然人

0.64% 1,939,6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博时裕富

沪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1,720,86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41,486,520

人民币普通股

41,486,520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37,267,536

人民币普通股

37,267,536

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278,409

人民币普通股

15,278,409

贵州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14,134,560

人民币普通股

14,134,560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8,266,146

人民币普通股

8,266,146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8,146,457

人民币普通股

8,146,45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成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3,921,491

人民币普通股

3,921,49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曾永强

1,9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720,861

人民币普通股

1,720,8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外

，

公司未知前

10

名

股东与前

10

名流通股东以及前

10

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期初余额

（

元

）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19,498.90 1,641,057.73 132.75

见注

1

应收票据

242,565,148.34 607,633,793.18 -60.08

见注

2

应收账款

348,276,023.08 76,369,946.57 356.04

见注

3

其他应收款

6,049,088.54 746,617.79 710.20

见注

4

固定资产

17,134,658,878.16 12,849,104,631.24 33.35

见注

5

在建工程

143,516,297.24 4,375,015,740.36 -96.72

见注

6

应交税费

17,320,362.85 -17,798,295.95 -197.31

见注

7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24,194,595.09 121,973,274.46 329.76

见注

8

营业成本

221,215,338.00 74,272,835.88 197.84

见注

9

营业税金及附加

7,276,151.46 1,990,748.57 265.50

见注

10

财务费用

204,285,349.21 154,585,647.14 32.15

见注

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476,909.50 -73,799,670.23 -141.30

见注

12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63,142,449.02 68,751,812.50 864.55

见注

13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547,742.99 20,097,397.10 171.42

见注

1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591,778.45 11,498,013.00 348.70

见注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458,317.13 24,842,792.51 2107.72

见注

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363,640.82 -323,754,027.99 -39.35

见注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070,534.06 165,058,141.49 -361.77

见注

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975,857.75 -133,853,093.99 -40.25

见注

19

注1:�应收账款增加，使增提坏账准备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注2：票据到期承兑导致应收票据减少

注3：期末结算电量大于上年末结算电量所致

注4： 取水电量损失补偿费及房屋租赁费应收挂帐尚未收回，导致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

注5：马马崖电站及善泥坡电站投产转固导致固定资产增加

注6：马马崖电站及善泥坡电站投产转固导致在建工程减少

注7：收入增加，使应交税费增加

注8：发电量增加，使发电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注9：发电量增加导致水费、折旧等变动成本增加

注10：收入增加使税费增加

注11：马马崖电站及善泥坡电站投产，利息支出费用化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注12：本期电量增加，收入增加，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注13：发电量增加使收入增加所致

注14：本期发电量增加，使缴纳的税费等增加所致

注15：收入增加，缴纳的税金增加

注16：发电量增加所致

注17：基建项目投产发电，投资减少所致

注18：收入增加，偿还贷款以及项目投资减少，新增贷款减少所致

注19：综上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中国华电集团

公司

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时股东

避免与公司产

生实质性同业

竞争的承诺

2010

年

05

月

25

日

长期 承诺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为更有效地保障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广大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

避免与公司产生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电集团

”）

承诺

：

1

、

如华电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在公司经营区域内获得与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华电集团将书面通知公司

，

并尽最大

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公司或公司的

控股企业

；

2

、

如华电集团或其控股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租

、

出售

、

许可使用

或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华电集团或其控股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

业务

，

则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

3

、

华电集团承诺在一般日常业务营

运中

，

给予公司的待遇不逊于华电集团给予其他下属企业的待遇

，

按公平

、

合理

的原则正确处理与公司的各项关系

，

不会利用大股东地位进行不利于公司及其

股东的行为

。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

盈

（

万元

）

6,700

至

7,2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3,008.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

年

1-6

月预计发电量

391,346.11

万千瓦时

，

是新增发电容量所致

，

比上

年同期增发电量

170,768.81

万千瓦时

，

增幅

77.42%

，

发电量增加导致发电收

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45,324.36

万元

，

增幅

77.86%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靖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5020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上午9:00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一名，实际出

席董事十一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靖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报告和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及全文》；（请详见刊登于2015年4月23日巨潮资讯网上的报告全文及正文。 ）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人员调整，为规范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运作，根据深交所有关规定和任职要求，补选下

列董事担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张志康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胡北忠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陈鹏

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补选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会组成及召集人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王强、张志康、陈鹏组成，独立董事王强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刘靖、张瑞彬、张志康组成，独立董事张志康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金泽华、王强、胡北忠组成，独立董事胡北忠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何培春、张瑞彬、胡北忠组成，独立董事张瑞彬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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